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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年5月11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立契約書人 eq \o(\s\up  10(停車場經營業者：),\s\do  9(停車位租用人  ：))三 多 國 民 中 學                君（以下簡稱 eq \o(\s\up  10(甲),\s\do  9(乙))方），
茲為以停車證 eq \o(\s\up  10(提供),\s\do  9(使用))本停車場租用格位乙事，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其約定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1、 三多國民中學停車場（以下稱本停車場）出租停車種類及停車數：小型車 41輛，乙方應按其車類停放。

停車種類及車位數如有變動，應於一個月前公告周知，如致影響乙方依本契約之權利時，甲方應對於停車價格或時數給與乙方適當之優惠。　
二、開放時間：全日停放（含例假日全天）

三、本停車場保證金及收費標準：
(一)保證金於簽訂契約時收取3,000元，並於解約時扣除因乙方使用所必須繳納之費用後，無息返還。

(二)收費標準(請勾選)：

□月繳2,500元     □半年繳14,200元    □年繳27,000元
(三)採月繳及半年繳之租用者，每次簽約期間為1年，並按月或半年期別至
    本校繳納租金。
四、使用停車證之權利與義務：

（一）本停車場每一停車位發放停車證乙張，並限停一輛車（以申請車位登記之車號為限）。

（二）各承租戶領取之停車證於契約之成立期間均為有效。

（三）中途因故解約者或不續約者均應立即繳回停車證。　

（四）本停車場發放之停車證限本停車場使用。
（五）乙方持用停車證進入本停車場停車時：

　 提供固定車位，停放時間自0時至24時。　
（六）乙方之停車證不得轉讓他人使用。
（七）領受停車證之乙方，如停車證遺失，可攜帶相關證件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辦理遺失補發，並繳交工本費200元。

（八）乙方應憑停車證入場，如有違反規定使用，甲方得收回停車證，停止使用，並對違規乙方追究責任相關事宜。
（九）乙方進入本停車場停車時，本停車場應提供充分之停車位供其停放，若本停車場因故無法提供車位，車輛使用人得向甲方申請退還停車費用。
五、使用停車場之權益與責任：
（一）本停車場限高2公尺，車輛進入停車場時，應請先注意各入口處之限高標誌，超高車輛，請勿入場，如未依限高規定強行入場，車輛損壞，甲方不予負責，若因而致停車場設施毀損，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車輛進、出場應遵循停車場內標誌、標線或依管理人員指示方向進出，車輛停放時，應依標誌、標線、停車格位佈設方式入格停妥車輛，俾確保安全，如有任意停放致妨礙其他車輛行進或停放者，甲方得依停車場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及「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將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並得請求880元移置費（不得超過違規拖吊費用），如因違規停放導致停車場內意外事故或損壞相關停車設施，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車輛禁止裝載易燃、易爆或其他危險物品進入停車場停放，否則應負擔一切因而發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四）本停車場僅出租停車位，供車輛停放之用，甲方對停放之車輛不負保管責任。
（五）乙方因故意或過失破壞、毀損停車場內各項停車設備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六）本停車場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停車場內各項停車設施，甲方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乙方及其相關人員因本契約使用停車場設施，而發生意外事故或遭毀損時，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甲方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七）不續約車輛停放於停車場內逾期超過三日以上未駛離，甲方得通知車主限期駛離並依比例補繳停車費，逾期未駛離及補繳者，依法處理。
（八）乙方於停妥車輛後，應即熄火，不得在停車場內逗留且嚴禁由匝道進出取車。
六、甲方提供承租戶取車替換之機車停放（必須先行辦理登記，並以乙位為限），違者電請拖吊（由乙方負擔拖吊費用），並列入年度重大違規事項。
七、甲方設置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為02-86881501轉501或502。

八、甲、乙雙方簽訂之租用契約條款如對乙方較交通部公告之應記載事項規定標準更為有利者，從其約定。
九、基於甲、乙雙方因本契約涉訟時，同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三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法令規定不明時，由雙方本於誠信原則協議處理之。
十一、契約有效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  月。

十二、本契約乙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並自簽約日起生效。
       立契約書人：

甲方：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三多路101號
停車場登記證字號：新北市附設停登字第8580號
負責人代表： 
聯絡電話：86881501-501
乙方：                （簽章）
住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車位：


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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